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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於過去曾經接過不少院舍外勞的求助，有很多外勞在補充勞工計劃下，沒有

得到應有的勞工保障，反而被僱主從不同途徑剝削，更甚者發現有關當局涉嫌把

關不力，縱容無良僱主繼續剝削外勞。工會要求政府必需立刻停止補充勞工計劃，

並且重新評估有關政策。 
  
工會於 2015 年 10 月接到兩名外勞求助，指被僱主拖欠薪金和加班費，而且也向

工會指控僱主涉嫌沒有聘用本地工人工作，違反補充勞工計劃有關聘用外地勞工

的人手比例規定。工會於同月帶同兩名外勞到達勞工處投訴，勞工處高級勞工事

務主任聲稱勞工處督察已經在較早時間巡察該安老園，並無發現違規情況。由於

說法與該兩位護理員所講有明顯有出入，因此工會在 2015 年 11 月曾向勞工會致

函要求再作跟進，然而勞工處依然沒有交代在受害員工與視察結果不一時的跟進

工作。 
  
2015 年 11 月 30 日工會與勞工處助理處長李寶儀女士及負責補充勞工科及勞工

視察科的代表會面，會上工會發現勞工處有以下失職事項： 
 
1)      勞工處並未有規定勞工督察須於多少時間之內巡查同一機構，在以上個

案中，勞工巡查科只是於 2013 年 7 月 18 日，2014 年 8 月 26 日，以及 2015
年 10 月 20 日到達巡查。每次相隔的時間足足超過一年。 

 
2)      根據香港政府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３日（星期日）香港時間１６時０６分

的新聞公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向傳媒表示：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每一個招聘有四個星期的招聘期作公開招聘。在這期

間，我們的勞工督察會巡查，不能隨意說聘請不到就聘請不到。其實也有一

個比例（作評估），比例就是如果工資──當然我們要求的工資是不能低過統

計處每一個半年度的工資中位數──若然院舍大部分（護理員）員工的薪金

都已超過這個工資中位數，我們容許他們「一比二」，即是每兩名本地僱員就

可輸入一名外勞，但仍是要有需要才可以。若然本地工人的工資未達到（比

例），我們總之在合理的水平下會容許「一比三」，即是每三名本地僱員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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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輸入一名外勞。但我們的勞工督察會作出巡查，確保他們的招聘是認真的，

而非只是有所動作便算數。」 
可是，勞工處的巡查行動，根本只是例行公事，並未有認真確保院舍的本地

與外勞人手比例，符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所提出的政策。巡查過程亦未有充

份調查僱主有否濫用計劃。巡查的勞工處職員只是索取有關人士的合約文件

及工作紀錄，以查證有關人士事實上是受聘於該院舍的本地勞工。這種巡查

的馬虎程度令人震驚。由此可見，勞工處的所謂巡查行動，完全是毫無實質

行動的例行公事，屬於嚴重的行政疏漏、失責，以致令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所

提出的本地勞工與外勞比例的政策無法得以實行，令申請輸入外勞的院舍得

以規避政府的監管。 
 

 
3)      與此同時，勞工處亦未能交代如何懲罰違規的僱主。我們詢問李寶儀女

士，就有違反規定的僱主，貴處會否禁止其再次申請計劃。李女士只表示若

僱主違例，將來申請會加入考慮此因素。我們再追問有否僱主因此被禁止申

請，李女士則未能提供資料。 
 
 

勞工處在輸入外勞上有重要的把關責任，但工會過去均收到很多外勞求助的案件，

每次向勞工處投訴也巧合地沒有發生被投訴的院舍有違法事故，工會質疑勞工處

在輸入外勞上有沒有為外勞權益把關，涉嫌行政失當，更甚者工會更懷疑有勞工

處官員以職能協助院舍逃避巡查。 
 
另外，工會認為勞工處在計劃中沒有致力監管本地院舍申請聘用外地勞工的資格。

工會早前曾以” 放蛇” 方式，經勞工處轉介到本地院舍應徵工作。然而，他們在

見工時所指的待遇與在勞工處登出的廣告十分不同，情況如下： 

工友 阿葉 阿發 阿迪 阿清 

從事護理行

業經驗 20 年 21 年 8 年 18 年 
登記後等候

面試時間 2 日 3 日 近 1 個月 3 日 
院舍代號 A B C D 
院舍地點 土瓜灣 太子   葵涌 

招聘廣告列

明的工作時

間 

7am-6pm(休 12n-2pm)/ 8pm-7am(休 1am-3am)/ 
11pm-9am(休 6am-7am) 
9 小時，輪班工作 

面試時提及

的工作時間 
12 小時 

8am-8pm/ 

12 小時 

7am-7pm/   

11 小時(晚更)

9pm-8am 



8pm-8am 7pm-7am 12 小時(日更)

7am-7pm 

休息時間 
  
/ 

2 小時，但需

要幫手做事   
已包在用膳時

間內 

用膳時間 
1 小時，但不

可離開院舍 
1 小時，但不

可離開院舍   
2 小時，但不

可離開院舍 
 
工會就工作時間與招聘廣告有別向勞工處查詢，勞工處的答覆竟然謂僱主「搞錯

左」，還說僱主以為面試的工友是「外勞」。其實補充勞工計劃下的外地勞工，其

工作時間應為每天 9 小時，勞工處的回應代表他們不單知悉外勞工時過長，而且

默許僱主不依合約辦事。而正正有本地院舍經常以” 貨不對辦” 的方式登招聘廣

告，令院舍可以在四星期後向補充勞工計劃申請外勞。由此，可見勞工處並沒有

對院舍的招聘情況作出監管，更令有此院舍籍此輸入外勞。 
 
由此，工會認為勞工處在巡查聘請外勞的院舍上沒有完善地執行巡查工作，令不

少經補充勞工計劃到港之外勞受到僱主剝削，而且在整個計劃上缺乏監管，行政

失當，以致有更多院舍利用計劃漏洞不停輸入和剝削外勞。因此，工會認為應該

立刻停止補充勞工計劃，並且全面檢討整個監管制度和本地招聘程序，避免該政

策成為僱主尋找廉價勞工的媒介。 
 
 
  


